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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

晋银函〔2024〕62号

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关于省政协

十三届二次会议经济建设类第0497 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张士维委员：

您好！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发展的建

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就提案中涉及的金融工作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分行金融支持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发展工作情况

（一）注重政策引领。联合省科技厅等13个部门印发《山西

省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实施细则》，在省级层面建立由人民

银行山西省分行、省科技厅双牵头，12个部门共同参与的支持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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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型企业融资行动工作专班，进一步加强对科技金融工作的组织

领导。会同省知识产权局成立山西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

小组，制定《促进山西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

方案》，推动金融机构进一步建立健全适应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

业融资特点的尽职免责、尽职调查和内部考核评价机制，目前，

我省已有9家金融机构与省知识产权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。截至

2023年末，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201.38 亿元，同比增长

37.84%，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6.59个百分点。

（二）加强部门联动。与省工商联组织召开金融支持“专精

特新”等民营企业发展座谈会，推动银企“信息互通、供需互联”；

联合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组织召开创业担保贷款联席会议，协调

推动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；积极配合省财政厅开展2023年度民

营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工作，向168家机构发放补偿金8972.25

万元；修订完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方案，加强对勉励档机构

的工作督导，推动金融机构不断完善服务科技创新的组织体系和

制度体系；联合省科技厅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等部门累计举办银

企对接会33场，服务“专精特新”等科技型企业398家；联合省

科技厅开展专题调研，摸排了解我省科技型企业整体情况、融资

需求及存在的问题；会同省科技厅、省工信厅建立名单推送机制，

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对接名单内企业，创新推出“科贷通宝”“高

新贷”“阳光科创贷”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信用贷等产品，积

极支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发展。

（三）用足用好各项货币政策工具。持续发挥支小再贷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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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贴现、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货币政策工具的撬动作用，为

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。2023 年，我省累计发放支小再贷

款 319.54 亿元，办理再贴现 413.16 亿元。充分发挥普惠小微贷

款支持工具的激励作用，向全省地方法人银行提供激励资金3.67

亿元，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。

截至2023 年末，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518.59亿元，同比增长

40.03%，创历史新高，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28.78 个百分点。加强

对人民银行总行新创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工具的政策

宣传，指导金融机构用好政策工具，加大对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

业的金融支持力度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加大金融支持力度，推动金融机构创新金

融产品和服务，降低融资门槛和成本，提高融资效率等建议，我

分行将积极采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

（一）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撬动作用，做好金融支持科技

创新工作。用足用好支小再贷款、再贴现、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

具以及人民银行总行新创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货币

政策工具，为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，引导和撬动金融机

构将更多优惠信贷资金配置到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等领域。

（二）不断完善科技金融工作机制，积极创新信贷产品和服

务。指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内部信贷管理机制、产品服务体系、

考核评价办法等，形成“敢贷愿贷能贷会贷”的长效机制，重点

完善以知识产权、人力资本为核心的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，

细化尽职免责标准，持续加大对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的信贷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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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，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。鼓励金融机构不断

优化和创新与科技型企业特点相匹配的科技金融产品，如专精特

新贷、科技人才贷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，满足企业的合理融资

需求。

（三）督促金融机构持续提升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服务质

效。督促金融机构落实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发展普惠金融和科技

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安排，结合山西产业发展特点和金融机构自身

优势，明确工作目标，细化工作举措，持续加大对“专精特新”

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。发挥好民营小微企业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

估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，强化评估结果运用，督促金融机构持续

改进工作方式、提高服务质效。

如您对以上答复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提出更多宝贵意

见。

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

2024年 4月 23日


